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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鋼供應商加入電子發票買方加值中心申請作業流程圖 

網際優勢 供應商 中鋼 

   

11.郵寄相關資料給客戶
(憑證領取密碼函、憑證載
具、安裝說明文件) 

9.列印憑證申請書並蓋上公司大小
章，連同匯款明細，郵寄給網際優
勢(股)公司 

10.憑證申請作業 

■需時約 2~3天 

12.安裝憑證載具及領取憑證 

■請在 outlook建妥 e-mail帳戶以作
為訊息溝通專用管道 

13.正式使用 

8.申請網優數位憑證 

■選擇要申請新憑證
或以舊憑證申請跨系
統使用 以舊憑證申請「憑證

跨系統使用」，系統

即時確認生效。 

 
申請新憑證 

6.選擇使用憑證種類 

■由網際優
勢(股)公司
告知中鋼會
計處承辦人
申請電子發
票的供應商
資料 

4.編定新使用者帳號 

■請至中鋼電子商務首
頁下載申請書(買方電
子發票區塊\買方電子
發票申請書下載)，請
先向業務接洽單位申
請電子商務帳號&密
碼，再填寫並用印後，
傳真或 email或郵寄至
網際優勢(股)公司 

■待網優建立供應商資
料及帳號並通知後續
憑證申請及相關作業 

3.建立原使用者帳號 

■請至中鋼電子商務首頁
下載申請書(買方電子發
票區塊\買方電子發票申
請書下載)，填寫並用印
後，傳真至網際優勢(股)

公司(傳真：07-536-9717) 

或 e-mail: 

cds_service@uxb2b.com 

或郵寄 

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 38

號 20樓之 2 林小姐 收 

免付費電話：0800-010-626 

■待網優建立供應商資料
及帳號並通知後續憑證
申請及相關作業 

2.是否有登入中鋼電子商務系統
之使用者帳號 

是 否 

5.使用憑證申請 

■以使用者帳號及密碼登入「買方
電子發票系統」，點選<憑證申請> 

■線上填寫申請書 

7.使用工商憑證 

■尚無工商憑證者，請
至「經濟部工商憑證
管理中心」申請 

■第一次使用工商憑
證者，請下載安裝
HiCOS卡片管理工具 

1.電子發票專用字軌號碼申請 

■步驟一：向轄區國稅局提出申請 
向轄區國稅局提出申請使用電子發票專用號碼之資格，待國稅局回函核准。 
申請書請參照 https://www.ntbsa.gov.tw/etwmain/front/ETW118W/CON/2360/5208551483433412516 
<財政部南區國稅局\電子發票字軌申請書\電子發票字軌號碼(含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功能啟用)申請書> 

■步驟二：申請工商憑證或登入帳號、密碼(於電子發票字軌號碼申請書內容做勾選) 
依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網頁之指示申請工商憑證。https://moeaca.nat.gov.tw/ 

■步驟三：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取號 https://www.einvoice.nat.gov.tw/ 
國稅局回函核准後，即可用工商憑證或帳號，登入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取用發票字軌號碼。 
取號流程請參照<財政部南區國稅局\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操作手冊\電子發票字軌取號操作流程> 
https://www.ntbsa.gov.tw/etwmain/front/ETW118W/CON/2360/5208551483433412516 

★為協助營業人避免開立之電子發票錯誤而遭罰款，敬請連結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
完成授權中鋼買方電子發票平台「統一編號：30414175」的取號設定。 
※「操作程序」請參考使用手冊下載區，以利檢核發票號碼是否正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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